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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2/2021_2022__E9_AB_98_

E9_A2_91_E8_80_83_E7_c36_202734.htm 典型试题（2005年试

卷一第1题） 法律与利益有着内在的联系。下列关于法律与

利益关系的表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A法对社会的控制和调

整主要通过对利益的调控而实现 B法律是分配利益的重要手

段，法律表达利益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利益选择的过程 C民

法的诚信原则在维护民事活动中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

衡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D离开了法律，利益就无从产生，也无

以存在 【答案】D 【考点】法律与利益关系 【知识点解析】

参见《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法的价值利益”部分。 【

考试技巧分析】本题的各选项直接来源于《司法考试辅导用

书》2005年新增加的内容“法的价值的种类利益”部分，可

以说是重点突出，难度不大。该部分主要内容如下：所谓利

益，就是人们受客观规律制约、为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

对于一定对象的各种客观需求。法所体现的意志的背后乃是

各种利益，法也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

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离开了利益关系，法既无从产生

，也无以存在。法对社会的探制和调整主要是通过对利益的

调控而实现的。法对利益的调控，具体表现为：(1)利益表达

。法表达利益的过程，是对利益选择的过程。立法者应当坚

持利大于害的选择，消除有利无害、一本万利的幻想性选择

。在表达利益要求时，绝不可回避利益冲突。(2)利益平衡。

对匮乏社会资源控制的不同导致了利益差别，利益差别构成

了利益冲突。法对利益关系的协调、对利益冲突的平衡一般



是通过某些基本原则规定和制度设计体现的，例如诚信原则

，就能够维持民商事活动当事双方及社会三者利益的平衡。 

【友情提醒】随着司法考试难度的逐渐加大，这类型题目在

司法考试中出现的情况越来越少，主要设题集中于《司法考

试辅导用书》的新修订部分，且往往直接取材，难度不大，

大家最好在复习开始阶段对照大纲对这些新增内容进行有重

点的标注，复习时稍加注意即可顺利拿分。 【类型题举例1

】法律终止生效是法律时间效力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以默示

废止方式终止法律生效时，一般应当选择下列哪一原则

？(2004年试卷一第6题) A特别法优于一般法B国际法优于国内

法 C后法优于前法D法律优于行政法规 【答案】C 【类型题

举例2】在现代法律实践中，当法的价值发生冲突时，通常采

取哪些原则？(2003年试卷一第31题) A价值排序原则B秩序优

先原则C个案平衡原则D比例原则 【答案】ACD 典型试题

（2002年试卷一第36题） 法律解释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司法

解释和学理解释，不同的法律解释其效力也不相同。根据我

国《立法法》的规定，下列哪些情况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律解释的权限范围? A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涵义的 

B法律规定业已修正需要重新定义其相关内容的  C法律制定

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D法律之间发生

冲突，需要裁决其效力优先性的 【答案】AC 【考点】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权限范围 【知识点解析】参见《立法

法》第42条。 【考试技巧分析】本题直接考核有关知识点，

应当说难度不大。《立法法》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1）法律的规定

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



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需要注意的是，D选项“法

律之间发生冲突，需要裁决其效力优先性的”属于法律的具

体适用问题，B选项属立法中对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

修改，所以，在不能准确记忆法条的情况下，要注意对选项

进行法理分析。对于这类题目，注意对法条中容易出单选题

或多选题的部分重点记忆，可以采取“真题、指定教材和法

条相结合”的方法，摸清出题规律，提炼出题点，并在法条

上进行标注，反复加强记忆。“牵牛要牵牛鼻子”，法条就

是司法考试的“牛鼻子”，尤其是后期阶段，应以法条为主

，而当你拿着自己标注了出题点的法条时，你会觉得复习起

来如对老友，从容自如，“读它千遍也不厌倦”。就考试而

言，以法条为主进行复习的指导方针是可取的，但理论性知

识点亦不容忽视，2004年的司法考试明显加强考题的理论性

，这也预示着某种命题趋势。所以，对法条，要在理解的基

础上进行记忆，平时复习的时候要体会法条背后的法理依据

。 【友情提醒】对于多款多项的法条，大家应格外注意，它

们是多项选择题的绝佳材料，命题人对之青睐有加，应在法

条上选择标注为出题点并反复记忆。 【类型题举例1】某地

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该省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地

方性法规规定与国家某部委制定的规章规定不一致，不能确

定如何适用。在此情形下，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

，下列哪种处理办法是正确的？（2006年试卷一第3题） A由

国务院决定在该地方适用部门规章 B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

定在该地方是适用地方性法规还是适用部门规章 C由最高人

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加以决定 D由国务院决定在该地方适用

地方性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裁决在该地方适用部门规章 【答案】D 【类型题举例2】根

据《立法法》的规定，在下列何种情况下，法律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2005年试卷一第93题) A法律的规

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B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

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C法律之间发生冲突，需要裁决其

效力优先性的 D执法过程中具体适用法律的疑难问题 【答案

】AB 【类型题举例3】按照我国宪法和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下列选项哪些不属于

有权法律解释？（1999年试卷一第50题） A司法机关对宪法

和法律的解释 B国务院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 C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 D法律专家对宪法和法

律的解释 【答案】ABD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